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
研究生培养计划修改申请表

	姓名
	 
	学号
	 
	导师姓名
	 

	学科、专业
	 

	学院（系）
	文法学院

	培养计划修改内容：（写清楚课程编号及名称）提交纸质版，说明性文字删除



	培养计划修改理由：（保证调整后学分满足要求，注明调整前后总学分各是多少，写上：修改后学分仍满足培养方案要求）
[bookmark: _GoBack]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指导教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（系）审批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必须在要修改的课程开课前完成审批。
2、本表一式一份，经学院（系）审批后，交学院（系）研究生教务员，由教务员对培养计划的电子版进行修改。
3、每学期结束前，各学院（系）将本表统一送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存档。

